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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大学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实施办法 

（2022年 4月 14日第 10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； 

2022年 4月 27日公布实施。） 

 

根据《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

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教研〔2020〕9 号）文件精神，探索博士

研究生人才培养成本分担机制，结合学校博士研究生科学研究和

人才培养需求，建立以科研经费支撑博士研究生培养新途径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(以下简称科研博士

计划)，是为了探索基于“大项目、大团队、大平台”的研究生培养

模式、满足创新性人才培养需求建立的以科研经费支撑博士研究

生培养的一种新机制。 

第二条 学校围绕“四个面向”，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

牵引，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“卡脖子”问题，根据导师自主申

请情况对科研博士计划进行统筹分配，主要向重大科研项目和重

大创新平台倾斜，向高层次人才队伍和创新团队倾斜，向特色优

势学科、重点建设学科倾斜。 

第三条 原则上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只招收 1 名普通计划

博士生。根据科研需要，在学校博士生招生指标充足的情况下，

可使用科研博士计划再自主申请招收 1 名博士研究生。 

博士生导师使用科研博士计划再自主申请招收 1 名博士研

究生，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具备以下的基本条件之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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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所在学科为最近一轮全国学科评估的 B 类及以上学科； 

2．科研工作依托高水平科研平台，包括省部级以上重点实

验室等； 

3．承担高层次在研科研项目，包括国家或地方重大、重点

科研项目等； 

4．属于学校重点支持的学科和团队。 

（二）拥有充足的科研经费，能够保障博士研究生培养条件，

为博士研究生成长成才创造优良环境。 

（三）近三年未出现严重的师德师风失范、学术不端行为以

及博士学位论文抽检质量问题。 

（四）通过当年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审查并列入博士研究生

招生专业目录。 

第四条 博士生导师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单位审核、

研究生院复核后，由学校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综合考虑

学科特点、学科建设情况、科研需求以及导师师德表现、学术水

平、培养质量等确定招生计划。 

第五条 每位博士生导师招收 1 名普通计划博士生，根据

《汕头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办法》（汕大发〔2021〕

77 号）第三十二条规定，需在博士生培养阶段，使用科研经费每

年向学校缴纳 0.8 万元资助费。 

获批科研博士计划后，每使用 1 名计划，需在博士生培养阶

段，使用科研经费每年向学校缴纳 2.6 万元资助费（此费包含本

条第一款规定费用）。 

每学年初，招生导师根据学校通知的时间将经费划拨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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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须有足够结余）报学院汇总至研究生院，研究生院汇总后报学

校财务处将应缴纳的费用统一划拨至“科研博士培养”专项经费。 

第六条 导师使用科研经费招收和培养科研博士计划博士

生，须符合国家和学校关于科研经费管理的相关规定。 

第七条 科研博士计划只招收全日制非定向就业博士生。 

第八条 科研博士计划博士生的培养与管理根据学校研究

生相关培养管理规定、按照相同标准和要求执行。 

第九条 “科研博士培养”专项经费，主要用于： 

（一）根据《汕头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办法》（汕

大发〔2021〕77 号）第三十二条规定，在基本学习年限，每位博

士生获科研补助 0.8 万元/年。 

（二）支持科研博士计划的博士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等。 

第十条 附则 

（一）导师须按照学校规定及时缴纳相关费用，且不得以任

何形式向学生收取或转嫁相关费用，否则将取消该导师博士招生

资格，情节严重者将按失德失范、违纪等处理。 

（二）本办法中所涉及的导师缴纳费用的年限，均为学校规

定的博士生培养基本学制年限（3-4 年）。 

（三）本办法解释权归汕头大学，具体解释工作由研究生院

承办。未予明确的特殊情况由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

决定。 

（四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